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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能延迟发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经审核年度业绩公告； 

(II) 延迟发布年度报告 

及 

(III) 董事会会议日期 

 

(I)  可能延迟发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核

年度业绩公告 

凯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持续与本

公司核数师讨论本集团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一

财政年度」）之财务业绩审核工作的进展。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日的 2019

冠状病毒病（新冠）疫情导致的出行及其他限制，以及疫情在香港爆发引

致人手不足，本集团之审计程序受到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团、

本公司核数师与及本公司为进行审计而聘请的专业估值公司均确认有员工

感染新冠病毒。 

 

本公司正尽最大努力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8.49 条，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发布由本公

司核数师协定同意之二零二一财政年度之年度业绩公告（「经审核年度业

绩」）。 

 

 

*仅供识别 



尽管如此，鉴于上述提及的相关专业机构都有经验丰富的员工感染新冠病

毒，审核工作可能无法如期完成，从而导致二零二一财政年度经审核年度

业绩可能迟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发布。 如出现这种情况，本公司将发布本

集团二零二一财政年度之初步未经审核财务业绩，该业绩将已由本公司审

核委员会审阅。 

 

(II) 延迟发布年度报告 

鉴于上述情况，本公司董事（「董事」）会（「董事会」）预期根据创业板上

市规则第 18.03 条要求发布的年度报告将有所延迟。 公司将于发布二零二

一财政年度经审核年度业绩后尽快发布年度报告。 

  

(III) 董事会会议日期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将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举

行董事会会议，藉以（其中包括）考虑及批准本集团二零二一财政年度之年

度业绩及其发布，以及建议派发末期股息（如有）。 

 
本公司、其管理层及董事会正尽最大努力遵守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将

于适当时候另行刊发公告。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承董事会命 

凯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陈立基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成员包括执行董事陈立基先生及杨永成先生，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刘瑞源先生、

黄润权博士及吴峥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 GEM 上市规则提供有关本公司的资料，董事愿共同及个别对此负全责。董事经作出一切合

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深知及确信，本公告所载资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且并无误导或欺

诈成分；而本公告并无遗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所载任何声明或本公告产生误导。  

 

本公告将由刊登当日起计最少七日刊登于 GEM 网站 (www.hkgem.com)及本公司网站(www.kaisun.hk)。 

 


